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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際金融統計，今年中國信用債到期集中在三至五月，每月還本金額都在人民幣

2,400 億元以上，加上付息金額則超過人民幣 2,800 億元，且以產能過剩的煤礦產業為主，這段

期間是信用風險爆發的高峰期。除了影子銀行、信用債未爆彈，中國社科院指出，2012 年中國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負債接近人民幣 28 兆元，其中地方債規模達人民幣 20 兆元。今年也是地

方債的償債高峰。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3 人臨時提案，觀我國若想發

展成為國際智慧財產/研發中心，必須要從美、日引進高科技 IP（智慧財產/無形資產），但是有

關 IP 的跨國交易，在企業支付購買款項時，通常要扣繳 20%，無形中使得國內廠商赴國外購買

IP 時，必須多支付 25%的成本，因此對我國的競爭力相當不利。有鑑於此，為順利協助我國企

業引進高端科技，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會同財政部及相關單位，於三個月內針對免除 IP 跨境交易

的課稅作一評估暨執行報告，以發展我國成為亞太地區的研發重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六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3 人，觀我國若想發展成為國際智慧財產/研發中心，誓必要從美、日要引進高

科技 IP（智慧財產/無形資產），惟有關 IP 的跨國交易，在企業支付購買款項的扣繳稅率上，明

顯落後於國際稅制先進國家的零扣繳。換言之，因國內將專利購買視同「授權使用」，通常要

扣繳 20%，遂形成我國企業要購買 IP 時支付的價金須依法扣繳，但國外 IP 轉出企業並不適用我

國扣繳稅率來抵稅，因此我國企業除被要求支付 100%價金外，亦是扣繳稅款的實際負擔者。據

此，不但堆高國內企業購買 IP 的總成本，更影響跨國企業出售 IP 到台灣的意願。有鑑於此，為

順利協助我國企業引進高端科技，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會同財政部及其相關單位，應於三個月內

針對免除 IP 跨境交易的課稅作一評估暨執行報告，以發展我國成為亞太地區的研發重鎮。是否

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陳碧涵  王育敏  吳育昇  詹凱臣  簡東明  

盧嘉辰  陳鎮湘  徐少萍  張嘉郡  蘇清泉  

鄭汝芬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 

楊委員玉欣：（13 時 58 分）主席、各位同仁。案由：本院委員楊玉欣、陳碧涵、李貴敏、蘇清泉

、蔣乃辛、劉建國等 22 人，鑒於教育部自 87 年起連續 15 年補助各級學校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但至今尚有三成的校園設施不符合無障礙規定，顯然教育部推動校園無障礙環境的進度有待

加強。爰建請行政院督促教育部立即清查全國各級學校無障礙環境設施、設備之現況，並寬列

104 年預算以加速無障礙環境工程進度，並於二個月內向本院提出書面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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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本院委員楊玉欣、陳碧涵、李貴敏、蘇清泉、蔣乃辛、劉建國等 22 人，鑒於教育部自 87 年起 15

年來已累計編列 23 億元作為補助各級學校改善校園無障礙經費，但依據各級學校自行清查後向

教育部回報之校園無障礙設施現況顯示，尚有三成的校園設施不符合無障礙規定，顯然教育部

在落實相關業務上有待加強。爰建請行政院督促教育部立即清查全國各級學校無障礙設施改善

進度與實際情況，寬列 104 年預算並加速無障礙工程進度，提高校園無障礙在各級學校評鑑的

重要性，並於二個月內向本院提出改善計畫之書面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及「特殊教育法」第 33 條規定，各級學校均需

依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校園無障礙環境；另依內政部營建署所訂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 章「無障礙建築物」，學校法定無障礙設施項目包括室

外引導通路、室內出入口、樓梯、坡道及扶手、廁所盥洗室、浴室、避難層出入口等。 

二、自 87 年起，教育部每年編列專款 1─2 億元，作為補助各級學校改善校園無障礙經費，

至 102 年已累計至 23 億元之經費規模，但依據各級學校自行清查後向教育部回報之校園無障礙

設施現況顯示，全國高中職校及各縣市國中小學無障礙設施符合使用需求比率約達七成，也就

是說推動校園無障礙連續 15 年，針對法定無障礙設施，迄今還有三成的校園不符規定，顯然教

育部在督促落實相關業務上有待加強，更何況法令會與時並進，「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於 97

年、101 年也都進行修訂，校園無障礙環境亦應主動跟上法令與觀念的腳步漸趨友善。 

三、根據特殊教育通報網資料顯示，高中以下身障生，除重度學生需安置在特教學校外，高

達 94%的身障生都是安置在普通學校以進行所謂的融合教育，這些學校理應同樣重視校園無障

礙，但依據高級中學校務評鑑辦法，校園無障礙是列在 58 個評鑑指標下的一個，各縣市國中小

學則屬於 96 個評鑑指標的一個。特殊學校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辦法」，校園

無障礙評鑑落在「校務評鑑」下的「環境設備」，普通學校的特教班無障礙評鑑隱藏在「特殊

教育班評鑑」下的「行政資源」內，缺乏獨立評鑑類別。至於大學校院校務評鑑，校園無障礙

也只是 48 個參考效標中的一個，顯見校園無障礙在各級學校校務評鑑中只是聊備一格，未獲重

視，導致相關設施改善進度緩慢。 

四、爰籲請教育部立即根據最新「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全面清查由各校自行填報的

「學校無障礙設施清查系統」是否屬實，以提升系統資料之完整性及正確率。同時，中央及地

方政府應提高校園無障礙在各級學校評鑑項目中的重要性，寬列預算、加速改善進度，主動積

極輔導未盡理想之學校提出友善校園的改善方案，由點擴及面，包括水平移動和垂直移動的動

線規劃，以落實校園無障礙政策，勿使評鑑機制流於形式。上述要求請於二個月內向本院提出

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玉欣  陳碧涵  李貴敏  蘇清泉  蔣乃辛  

劉建國 

連署人：王育敏  徐少萍  江惠貞  羅淑蕾  張嘉郡  

陳鎮湘  林郁方  詹凱臣  林國正  曾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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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元  楊 曜  孔文吉  許智傑  吳育仁  

王廷升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楊玉欣委員等 13 人臨時提案，有鑑於二二

八假期發生台鐵史上最大規模的電車線斷線事故，導致約六萬多名旅客受到影響，雖然台鐵已

經承諾採取從寬認定賠償，但此類事件層出不窮，幾乎已成為台鐵重大管理漏洞及常態性問題

。因此，本席提案要求交通部應該針對此類問題研議「重大事故預防機制」，以降低民怨及事

後處理成本。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楊玉欣等 13 人，鑑於二二八假期發生台鐵史上最大規模的電車線斷線事故，導

致約六萬多名旅客受到影響，雖然台鐵已承諾採取從寬認定賠償，但此類事件層出不窮，幾乎

已成為台鐵重大管理漏洞及常態性問題。爰此，本席提案要求交通部應針對此類問題研議「重

大事故預防機制」，以降低民怨及事後處理成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淑蕾  楊玉欣 

連署人：丁守中  邱文彥  陳碧涵  鄭天財  李桐豪  

李貴敏  簡東明  張嘉郡  黃偉哲  王育敏  

蔣乃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邱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育昇：（14 時）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育昇、江惠貞、楊玉欣、江啟臣、李貴敏、

徐欣瑩、邱文彥等 18 人臨時提案，有鑑於我國有一成以上民眾習慣找中醫看診，且其中近六成

民眾有固定就診之中醫師或中醫院所，在用藥方面，超過二成以上民眾有固定服用中藥習慣，

顯見國人對於中醫藥有一定之信賴度與使用程度。惟中藥含重金屬問題卻時有所聞，甚至曾發

生民眾食用問題中藥而導致腎衰竭，失去健康，故中藥之食用安全，非常重要；衛生福利部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公告包含天王補心丹、消痔丸、養肝丸、六味地黃丸等 22 項，但傳統製劑品

項約計 200 種，所以中藥傳統製劑含異常物質限量標準及其適用範圍應該重新估量。建請行政

院立即要求衛生福利部重新檢討中藥傳統製劑之食用安全與現行中藥材重金屬限量標準及適用

範圍標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案： 

本院委員吳育昇、江惠貞、楊玉欣、江啟臣、李貴敏、徐欣瑩、邱文彥等 18 人，有鑑於我國有一

成以上民眾習慣找中醫看診，且其中近六成民眾有固定就診之中醫師或中醫院所，在用藥方面

，超過二成以上民眾有固定服用中藥習慣，顯見國人對於中醫藥有一定之信賴度與使用程度。

惟中藥含重金屬問題卻時有所聞，甚至曾發生民眾食用問題中藥而導致腎衰竭，失去健康，故


